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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時間：113年 12月 16日（星期一）上午10時 

貳、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參、 主持人：吳委員勁毅                                   記錄人員：陳苾瑄 

肆、 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委員總人數 15人、出席人數 11人）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各案所有權人、使用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及旁聽人分別陳述意見： 

一、提案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條併同法第 14條規定辦理「花蓮港燈塔（花

蓮縣花蓮市花蓮街一號）」建造物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案，敬請審議。 

(一)「交通部航港局」意見如下： 

尊重審議結果，配合辦理相關文資程序。 

(二)提報人「李漢鵬君」意見如下： 

1. 花蓮港燈塔的所在的位置、材質和造型均特殊，具有文化資產價值潛力，

期望能和先前所提的奇萊鼻燈塔一併登錄為文化資產，並適度開放民眾

參觀，彰顯其文化資產價值。 

2. 期待花蓮港燈塔能盡快進入指定登錄程序，成為花蓮首座燈塔類型的文

化資產，展現花蓮文化資產的多元性。 

二、提案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所轄之「原花蓮港廳壽尋常高等小

學校奉安殿」登錄為歷史建築案，敬請審議。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意見如下： 

1. 本場於現勘時已書面表示，旨案前身是日據時期「壽小學校」的奉安殿，

戰後改造成了福德宮，建物除了屋頂改建成中式的廟宇燕尾外，外觀已

多次修繕及增建，與原狀已有不同，是否符合歷史建物認定條件，建請

貴府及委員參酌。 

2. 本次會議無補充意見。 

      (二)「奉安殿福德管理委員會」意見如下： 

 靜待貴局處理。 

(三)提報人「李漢鵬君」意見如下： 

1. 本座奉安殿遺構無論是在台灣或日本本土皆罕見保存，具珍稀性，值得

登錄為文化資產。 

2. 建議登錄名稱為「奉安殿福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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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三：富里鄉公所所轄之「富里庄役場」及「公埔文化館」登錄為歷史建築案，

敬請審議。 

(一)「富里鄉公所」意見如下： 

由於 12月 16日審議會當日，鄉長與地方代表尚未研討出共識，富里鄉公

所於會議後決定，將於 12月 26日代表會議中共同討論此議題，詢求多方

意見，並擬定具體方案。 

      (二)「富里鄉民代表會」意見如下： 

1. 「富里庄役場」（原中華電信機房，現址為巡守隊辦公室）及「公埔文化

館」（舊鄉公所），因年代久遠，經富里鄉公所申請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為集結地方人士的意見，乃發起本次連署，期盼上級長官可以體察民意，

勿再產生兩座蚊子館。 

2. 「富里庄役場」年份雖然久遠，但建築工法並沒有特別之處，且至今經過

無數次整修，已無原始風貌，雖然專家學者認為屋瓦有保存價值，但這

些屋瓦構造平凡，僅因年代久遠，實無保存價值。 

3. 「公埔文化館」為民國 48年 12月落成，就其建物結構與存在時間實無

歷史建築價值。 

4. 如這兩座建物經登錄為歷史建築，政府機關鄉公所須要再投入更多公帑

去維持兩座蚊子館，我們不支持這些經費投入在這裡，為了富里市街的

更新繁榮，建請上級機關撤除「富里庄役場」、「公埔文化館」歷史建築

登錄。 

(二)旁聽人「李漢鵬君」意見如下： 

1. 舊富里庄役場和舊公所（公埔文化館）並存，可見證日治時期到戰後花

蓮地方行政制度的演變。 

2. 期待能透過建築手法，與地方鄉親期待興建的新行政大樓共存共榮。 

3. 已失去富里長老教會舊建築，如果繼續拆除重要的老建築，富里將失去

文化光彩。 

 四、提案四：有關本府核發「美崙溪畔日式宿舍群 H棟建物整修暨整體園區景觀風貌

建置統包工程」因應計畫定稿本及使用許可之行政處分所附 K棟附款條

件，是否延長附款期限或廢止行政處分附款，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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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審議及決議： 

一、提案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條併同法第 14條規定辦理「花蓮港燈塔

（花蓮縣花蓮市花蓮街一號）」建造物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案，敬請審議。 

(一)審議結果： 

本案迴避人數 0人，委員總人數 15人，出席人數 11人。 

1. 持續列冊追蹤之委員計 6人。 

2. 具歷史建築潛力，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條所定審查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之委員計 5人。 

3. 解除列冊追蹤之委員計 0人。 

(二)決議：持續列冊追蹤，並進行後續調研，確認登錄範圍標的及理由。 

(三)審查意見詳如附件。 

二、提案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所轄之「原花蓮港廳壽尋常高等小

學校奉安殿」登錄為歷史建築案，敬請審議。 

(一)審議結果： 

本案迴避人數 0人，委員總人數 15人，出席人數 11人。 

1.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不予登錄之委員計 0人。 

2.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之委員計 11人。 

(二)決議： 

1. 登錄為歷史建築。 

2. 登錄名稱：原花蓮港廳壽尋常高等小學校奉安殿（福德宮）。 

3. 登錄種類：其他設施。 

4. 登錄位置：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中華路一段 52巷 7號西北方。 

5. 登錄定著土地範圍及面積：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段 62地號，面積 327.81平

方公尺。 

6. 登錄理由： 

(1) 本建築為日治時期大正年代建築，具有建築史或技術史價值。 

(2) 主體建築為仿神明一間造神社之木構樣式RC構造，柱梁構件精緻小巧。 

(3) 原為保存日本天皇敕書之場所，戰後被改變用途作土地公廟，屋頂同時

改為台灣常見之燕尾脊瓦頂，不同建築文化之碰撞，具一定特色而有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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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性。 

(三)審查意見詳如附件。 

三、提案三之一：富里鄉公所所轄之「富里庄役場」登錄為歷史建築案，敬請審議。 

(一)審議結果：本案迴避人數 0人，委員總人數 15人，出席人數 11人。 

1.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不予登錄之委員計 0人。 

2. 具文化資產價值，啟動文化資產列冊追蹤之委員計 11人。 

3.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之委員計 0人。 

(二)決議：啟動文化資產列冊追蹤程序。 

(三)審查意見詳如附件。 

四、提案三之二：富里鄉公所所轄之「公埔文化館」登錄為歷史建築案，敬請審議。 

(一)審議結果：本案迴避人數 0人，委員總人數 15人，出席人數 11人。 

1.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不予登錄之委員計 0人。 

2. 具文化資產價值，啟動文化資產列冊追蹤之委員計 11人。 

3. 具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歷史建築之委員計 0人。 

(二)決議：啟動文化資產列冊追蹤程序。 

(三)審查意見詳如附件。 

五、提案四：有關本府核發「美崙溪畔日式宿舍群 H棟建物整修暨整體園區景觀風貌

建置統包工程」因應計畫定稿本及使用許可之行政處分所附 K棟附款條

件，是否延長附款期限或廢止行政處分附款，敬請審議。 

(一)審議結果： 

本案迴避人數 1人，委員總人數 15人，出席人數 11人。 

1. 依據歷史場域應保存原有紋理風貌及宜採低調設計，維持附款條件，期限

至全區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核定後二年內，由機關配合辦理之委員計 7人。 

2. 景觀平台經開園後，目前已成為遊覽車下車人潮使用事實變更，符合行政

程序法第 123條第 1項第 4款之要件，維持 K棟使用，符合維護公益，決

定同意廢止該附款之委員計 2人。 

3. 其他建議處置方案之委員計 1人。 

(二)決議：依據歷史場域應保存原有紋理風貌及宜採低調設計，維持附款條件，

改善期限展延至全區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核定後二年內，由機關配合辦理。 



花蓮縣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審議會 

113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 

第 5 頁，共 7 頁 

(三)審查意見詳如附件。 

拾、散會(下午 1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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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名單 

委員姓名 出席情形 

吳委員勁毅 出席 

符委員宏仁 出席 

何委員黛雯 出席 

林委員雅萍 出席 

許委員嘉勇 出席 

李委員國玄 視訊會議 

葉委員俊麟 視訊會議 

李委員東明 視訊會議 

王委員維周 視訊會議 

張委員正瑜 視訊會議 

陳委員秀珠 視訊會議 

鄧委員子榆 請假 

黃委員淑梅 請假 

蔡委員明志 請假 

陳委員鴻圖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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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提案 
編號 

列席單位 聯繫人 簽到 

1 
提案一 

交通部航港局 
航安組 
陳郁凱 

視訊會議 

2 
提報人 
李漢鵬君 

李漢鵬 視訊會議 

3 

提案二 

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
臺東農場 

副廠長 
鄔弘盛 

出席 

技師 
劉育霖 

出席 

4 
奉安殿福德 
管理委員會 

盧榮華 請假 

5 
提報人 
李漢鵬君 

李漢鵬 視訊會議 

6 
提案三 

富里鄉公所 藍彗慈 視訊會議 

7 
旁聽人 
李漢鵬君 

李漢鵬 視訊會議 

8 提案四 花蓮縣文化局  出席 

 

 

 


